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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关于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致：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国浩律师（南京）事务

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的

聘请，指派周峰律师、虞玮律师出席并见证了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6 日在南京高

科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的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依据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

程序、出席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大会表决程序等事宜进行了审查，现发表法

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28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发布了《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召开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经核查，上述通知载明了会议的时间、地

点、内容、会议出席对象，并说明了有权出席会议的股东的股权登记日、出席会

议的股东的登记方法、联系电话和联系人的姓名等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于

2018 年 4 月 26 日下午 13：30 在南京市栖霞区学津路 8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网

络投票时间为 2018 年 4 月 26 日，其中，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时间为 2018 年 4 月 26 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8 年 4 月 26 日 9:15-15:00。涉及融

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按照《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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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会议的时间、地点及其他事项与会议通知披露的一致。经本所律师核查，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与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 

1. 现场会议出席的股东、股东代表 

根据公司出席会议股东的签到签名及授权委托书，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表

共计 5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289,409,14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7.4653%。 

2. 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的股东、股东代表 

根据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的信息资料，在网络投票时间内

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39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1,490,782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0.1929%。  

以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服务提

供机构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验证其身份。  

经合并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参与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

股东、股东代表共 44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290,899,928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37.6582%。 

（二）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出席会议人员除上述股东、股东代表外，还有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 

经验证，上述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三）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就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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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记名投票的方式，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进行了非累积投票表

决，并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监票、验票和计票。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了《2017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290,525,22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11%；反对 97,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35%；弃权

277,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54%，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该

项议案。 

2. 审议通过了《2017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290,525,22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11%；反对 97,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35%；弃权

277,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54%，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该

项议案。 

3. 审议通过了《2017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 290,525,22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11%；反对 97,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35%；弃权

277,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54%，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该

项议案。 

4. 审议通过了《2017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290,525,22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11%；反对 97,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35%；弃权

277,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54%，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该

项议案。 

5. 审议通过了《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90,548,12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90%；反对 74,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57%；弃权

277,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53%，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该

项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22,207,405 股，占

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405%；反对 74,800 股，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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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15%；弃权 277,000 股，占

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280%。 

6. 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董事长在 20 亿元额度范围内向南京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进行借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90,511,82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665%；反对 111,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81%；弃权

277,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54%。 

该议案的表决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22,171,105 股，占

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796%；反对 111,100 股，占

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924%；弃权 277,000 股，占

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280%。 

7.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公司部分控股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89,547,58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351%；反对 1,075,34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696%；弃权

277,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53%，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该

项议案。 

8.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8

年度审计机构并决定其 2017 年度报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90,525,22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11%；反对 97,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35%；弃权

277,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54%，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该

项议案。 

9.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8

年度内控机构并决定其 2017 年度报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90,525,22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90,525,228%；反对 97,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35%；弃权

277,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54%，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该

项议案。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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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为：同意 289,547,58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351%；反对 1,075,34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696%；弃权

277,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53%，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该

项议案。 

11. 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南京高科置业有限公司承建靖安佳园保障房三

期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90,532,82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38%；反对 90,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09%；弃权

277,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53%。 

该议案的表决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22,192,105 股，占

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727%；反对 90,100 股，占

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93%；弃权 277,000 股，占

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280%。 

12. 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承接南京紫金（新港）科技创业特别社区建设

发展有限公司相关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90,532,82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38%；反对 90,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09%；弃权

277,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53%。 

该议案的表决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22,192,105 股，占

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727%；反对 90,100 股，占

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93%；弃权 277,000 股，占

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280%。 

 

除上述 12 项议案外，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独立董事 2017 年度述职报告》 

 

四、结论 

通过现场见证，本所律师确认，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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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表决程序和结果真实、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为签署页） 




